附件

简明保障农民工工资制度指引表
	节点
	单位
	需落实制度
	参考文件

	开工前
	建设（业主）单位
	1.满足施工所需要的资金安排。2.向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3.施工合同应约定人工费拨付比例和拨付周期，人工费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
	1.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2.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3.与分包单位签订农民工工资代发协议。4.设立农民工工资维权告示牌、标语。5.参加项目工伤保险。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4〕103号）

	施工中
	建设（业主）单位
	1.及时拨付工程款，并按约定将人工费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2.监督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因争议而延拨或不拨人工费用。3.设立农民工工资维权机构，会同施工总承包单位等处理欠薪、纠纷等事项。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
	1.配备劳资专管员，掌握施工现场用工、考勤、工资支付等情况，审核分包单位编制的农民工考勤表、工资支付表等工资发放资料；2.按月通过专户直接将工资发放至农民工本人的银行卡。3.不得因争议不按规定代发工资。4.编制书面工资支付台账，并至少保存3年。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

	完工后
	建设（业主）单位
	因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的；工程项目违反空间规划、工程建设等法律法规，导致欠薪的；违法发包导致欠薪的，承担清偿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
	1.违法分包、转包承担清偿责任；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2.完工且未欠薪的，公示30日后，可申请注销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

	法律责任
	违反以上条款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2万至10万元罚款，对责任人处1万至3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面临项目停工、限制承接新工程，联合惩戒等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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